
給付有法律原因，怎是不當得利？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最近有新聞報導：一位經濟條件不錯，在宜蘭經營多家檳榔攤生意的林姓男

子，多年前與第一任妻子離婚後，不甘寂寞，與一位莊姓婦人交往。兩人並在民

國九十五年四月十日登記結婚。婚後莊婦不安於室，另與一位游姓男子往來。大

前年的六月二日，二人在汽車旅館約會，被莊女丈夫林男雇請徵信社人員抓姦在

床。游男當時自認「抓姦在床」，證據擺在眼前，無可抵賴！選擇不讓事情曝光，

這當然要付出相當代價。與林姓被害人相談結果，游男願意付出一百二十萬元的

代價作為封口費，雙方都要讓這件「劈腿」事件保密，一方如有違反約定洩漏內

情，就得賠償對方二百萬元。訂立「協議書」照約定條件履行後，事情就此沈寂

一時。 

不意林男的配偶，也就是莊姓婦人，自從與游男交往以後，性情大變，不想

再與林男繼續履行夫妻關係，便以當年舉行結婚登記之際，並未另有結婚儀式的

舉行，依當時的法律，結婚應屬無效。向法院提起「婚姻無效」的民事訴訟，由

於他們在民國九十五年四月間登記結婚，這時的民法的結婚形式要件也就是民法

第九百八十二條還未修正，原法條是這樣規定的：「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

以上之證人。經依戶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推定其已結婚。」這儀式婚的要件，

直至民國九十六年的五月二十三日才經  總統公告修正為登記婚，也就結婚當事

人必須前往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才能發生婚姻效力，有沒有舉行公開儀式並

不重要。修正規定並在公布一年後施行。 

法院受理這件訴訟以後，認為林男與莊婦雖然完成《戶籍法》上的「結婚登

記」，依當時的民法規定，只是「推定」其已結婚。如果遇有「反證」證明並未

舉行「公開儀式」，雖然戶籍上記載他們已經結婚，還是不發生結婚的效力。法

院認為原告莊姓婦人的請求不無理由，便進行實質調查，發現兩人的結婚證書雖

然合於書面形式要件，但當時只是請介紹人和證婚人在結婚證書上簽名，並沒有

其他人在場，地點是在一家檳榔攤上小酌聊天，那時候也沒有其他顧客出入買賣

檳榔。因此認定兩人結婚有反證證明沒有舉行「公開儀式」，依當時民法有關婚

姻形式要件的規定，婚姻應屬無效。因此便依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

以婚姻不具備第九百八十二條之方式「無效」作為理由，判決他們的婚姻「無效」，

由於沒有提起上訴，判決便告確定。 

婚姻的無效，民法學者的見解，都認為是自始無效，屬於當然無效。外表雖

然存有婚姻形式，也等於沒有結婚。就女方來說，原為人妻的少奶奶身分就不存

在，恢復她的大小姐身分。大小姐縱有「劈腿」，也是大小姐放浪行為的結果，

別無刑責可言。除非甘願當上他人家的「小三」，破壞他人美滿家庭，被大老婆

告上一狀，才會惹上「相姦罪」的刑事刑責。與她交往的第三者，同樣不犯通姦

的罪名，因為他所「劈腿」對象，並非是有配偶之人，與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後



段的「相姦罪」要件不合。當然也不須負起刑責。 

林男與莊婦經營虛有其名的婚姻生活多年，被法院認定無實質上婚姻存在，

但一旦「無效」成真，內心總有一絲絲的遺憾存在，誰也笑不出來！婚姻無效，

並不只是發生在當事人間，對於第三人也同樣無效，莊婦婚姻無效的消息傳到與

莊婦「劈腿」的游姓男子的耳中，他卻高興的不得了！原來游男想到當年「劈腿」

對象並不是他人的配偶，而是小姑獨處的大姑娘，所以毫無刑責可言，無須付給

莊婦名義上的丈夫那筆一百二十萬元的冤枉錢。因此他認為給付林男的那一百二

十萬元屬於不當得利，縱認當時收受這筆款項的時候，是有法律上原因存在，事

後法院已判決林男與莊婦之間的「結婚無效」，所收的錢也屬於不當得利，便向

法院對林男起訴要求歸還那筆付出的一百二十萬元。案件經過法院審理結果，法

官的看法與原告的主張完全不同，認為原告當時給付林男一百二十萬元係基於雙

方的和解關係。雖然林男與莊婦之間的婚姻被判決無效，但雙方的和解關係仍然

存在，則林男收取的一百二十萬元仍然有法律上原因。怎能說是不當得利呢！因

此認為原告之訴無理由，判決游男敗訴。 

看起來並無曲折離奇的這件平常案件，為什麼原告的主張不為法院所接受？

原因該在起訴的時候原告沒有將與被告之間的「法律關係」弄清楚，也就是原告

要求被告返還款項究竟是基於什麼法律關係？民事訴訟採的是當事人進行主義，

法院只能對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係？進行調查審理，不可橫生枝節替當事人另作

正確的主張。 

這件返還不當得利的訴訟，所主張的不當得利，在民法上屬於債的發生原因

的一種，規定在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中，法條是這樣規定的：「無法律上之原因

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

在者，亦同。」當時游男付出大筆金錢，原因固然是「劈腿」名義上仍是人妻的

莊女，深恐因此刑責上身，張揚出去對自己名譽也有影響，所以甘願花錢消災，

與對方成立和解，將事情硬是壓下去，在和解條款中還訂有保持秘密的約定，違

反者須賠償他方二百萬元。可見游男付錢是基於「和解」契約，契約成立當事人

都要受到契約的拘束，除非契約有無效或得撤銷的原因，才會發生退錢的問題，

直接以他人婚姻無效，就指是「不當得利」，撇開具有法律上原因的和解，就民

法法理來說，不免過於牽強，所以不會為法院所認同。 

提起民事訴訟，主張的法律關係，非常重要，必須事前研究透澈，否則胡打

官司亂告狀，只是白耗精神，亂花訴訟費用而已！ 

 

（本文登載日期為104年1月13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

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